附件：
纪念“一二·九”运动89周年师生歌会评比细则
本次合唱比赛采用100分制，同时设置加分项和减分项，成绩记总分，按总分排序进行排名、评奖。具体评分细则如下：
1、 精神面貌（30分）
1. 规模（10分）：参赛人数规模和师生比例均符合要求
2. 面貌（10分）：师生精神饱满；服装统一、美观
3. 秩序（10分）：行动整齐，上下场有序、迅速
2、 演唱水平（40分）
1.音准（20分）：能准确把握歌曲的旋律，有较好的音准
2.音质（10分）：吐字清楚，音色好，声部层次分明、和声效果好
3.节奏（10分）：节奏准确，与指挥的动作配合默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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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表现力（10分）：演唱感情充沛，台风良好，能够展现歌曲意境
2.编排（10分）：队型排列合理，队形变化整齐、美观
3.特色（10分）：有领唱、齐唱、轮唱、声部唱等演唱形式和多元素表演，融合有度，特色鲜明，体现艺术水准。
四、加减分项
1.加分项：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带头参赛的队伍，加5分
2.减分项：表演时长超过6分钟，减2分
